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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新世纪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杭州新世纪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的会议通

知于

2015

年

1

月

5

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于

2015

年

1

月

9

日在杭州市

滨江区南环路

3766

号公司

12

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董事

6

人，实际参

加董事

6

人，符合《公司法》、《杭州新世纪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已于

2014

年

10

月

29

日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经营范围将发生重大变化。

为保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公司董事会能够正常、高效运作，公司拟提名由何志涛

先生、陈理先生、郭静波先生、林斌先生、董玮先生、李宏先生、潘斌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董事候选人，其中，董玮先生、李宏先生、潘斌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以上董事候选人均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且三名独立董事候选人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董事会换届事项发表独立意见，认为：

1

、相关董事候选人的提名是根

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本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要求进行的，提名人的资格及提

名程序合法有效。

2

、董事候选人是根据公司的发展需要提出，人员组成结构合理，有利于进一

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提高公司董事会的科学决策水平，候选人具备有关法律、法规及本

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其中三名独立董事候选人具备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独立

董事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3

、同意将上述候选人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选举。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请见附件一。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其中董事候选人将提交股东大会采取累积投票

制的方式进行选举。 独立董事候选人资格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

6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根据公司规模及实际情况， 现提议公司董事会各独立董事每年的津贴为人民币

8

万元

（税前）。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独立董事津贴事项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董事会提出的独立董事津

贴方案符合公司的现实状况和长远发展。 该议案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情况：

6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议案》。

公司根据相关重组安排，同意徐智勇辞去公司董事长职务，滕学军辞去公司副董事长、总

经理职务，高雁峰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李云水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邵阳辞去公司副总

经理职务，席伟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俞竣华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及副总经理职

务。

为保证与公司新任管理层顺利衔接，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辞职于公司新任高级管理人员

就任时生效。 在此之前，公司现任高级管理人员仍应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

职责。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公司本次高级管理人员辞职事项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在实施阶段，公司经营范围也将发生重大变化，为此，同意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辞职。 该议案

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表决情况：

6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经营范围、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已于

2014

年

10

月

29

日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本

次重组完成后，公司的名称、经营范围和注册资本将相应予以变更或调整。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本公司主营业务将从信息技术服务转为移动终端操作系统、

中间件平台及相关应用的研发与运营。 为此，公司拟将名称变更为

"

杭州联络互动信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

（以工商机关核定核准）并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公司章程和相关规章制度中

的名称亦一并修改。

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公司的业务发展目标，公司拟将经营范围修改为：

"

许可经

营项目：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 一般经营项目：通讯

技术推广、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计算机技术培训；批发电子产品、计算

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讯设备；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

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手续）。

"

并将相应修改公司章程

相关条款。

按照中国证监会核准的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公司将向北京数字天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全体

11

名股东非公开发行股票

135,233,994

股，同时非公开发行

38,765,163

股股票募集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的配套资金；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成后， 公司注册资本将增加至

280,999,

157

元。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及工商管理的有关规定，现拟将公司注册资本总额增至人民

币

280,999,157

元，并依据增资后的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及公司其他制度中相应的条款，同

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具体办理工商变更的有关手续。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情况：

6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股权结构、名称、经营范围等将发生重大变化。

为与重组完成后公司的实际情况相适应，公司拟对公司章程进行修改，修订后的章程请见巨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办理相关工商备案登

记。

表决情况：

6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关于变更

2014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已于

2014

年

10

月

29

日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经

商议，公司拟变更公司

2014

年度审计机构、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4

年度审计机构。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公司变更

2014

年度审计机构发表独立意见认为， 考虑到对公司置入

资产整体业务的了解及为保持公司良好的审计连续性，同意公司董事会提出的改聘立信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4

年度的审计机构的议案。该议案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同

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情况：

6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2015

年

1

月

27

日召开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通知将另行发

出。

表决情况：

6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杭州新世纪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1

月

9

日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1

、何志涛先生，

1982

年出生，中国国籍，硕士，无境外居留权。 曾担任

LinkWell

副总裁兼

首席运营官，北京酷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E.T. Xun (Hong Kong) Holding Limited

（以下简称

"

壹通讯香港

"

）和

E.T. Xun Holding Inc

（以下简称

"

壹通讯控股

"

）

.

的董事；现任北

京数字天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数字天域

"

）董事长兼总经理，北京世能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北京文和时代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市爱联络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执行

董事。

2

陈理先生，

1979

年出生，中国国籍，大专学历，无境外居留权。 曾担任北京酷宝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北京

3721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经理，北京圣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

工程师，壹通讯香港和壹通讯控股的董事；

2009

年加入数字天域，现任数字天域董事兼副总经

理，北京世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沈阳域宏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海漾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南京金手印商务服务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3

、郭静波先生，

1983

年出生，本科，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毕业后自主创业，曾担任壹

通讯香港和壹通讯控股的董事， 南京金手印商务服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2009

年加入数字天

域，现任数字天域董事兼副总经理，北京世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视玲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深圳市科诺泰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兼执行董事。

4

、林斌先生，

1965

年出生，硕士，加拿大国籍。 曾担任加拿大

Nortel

通讯公司高级软件工

程师，

Compaq

电脑公司技术管理人员，

UT

斯达康有限公司智能业务事业部管理人员，北京林

克海德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首安工业消防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北京慧图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长。

5

、董玮先生，

1970

年出生，本科，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曾担任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供应

链管理部总监、深圳市科通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筹备并创立深圳市鹏萱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现担任深圳市鹏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6

、李宏先生，

1968

年出生，硕士，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于

1999

年取得注册会计师资

格。 曾担任深圳经济特区审计师事务所审计员及项目经理、香港华利信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

理，深圳广信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现任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合伙人。

7

、潘斌先生，

1972

年出生，硕士，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曾担任中国南方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投资银行部副总经理；现任苏州锦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

所合伙人。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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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新世纪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杭州新世纪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的会议通

知于

2015

年

1

月

5

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于

2015

年

1

月

9

日在杭州市

滨江区南环路

3766

号公司

12

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监事

3

人，实际参

加监事

3

人，符合《公司法》、《杭州新世纪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已于

2014

年

10

月

29

日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公司经营范围将发生重大变化。

为保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公司监事会能够正常、高效运作，公司拟提名由王哈萨

女士、曾昭龙先生作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与公司职工通过民主方式选

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简历见附件。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其中监事候选人将提交股东大

会采取累积投票制的方式进行选举。

表决情况：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

2014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已于

2014

年

10

月

29

日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监事会同意变更公司

2014

年度审计机构、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

司

2014

年度审计机构。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票

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特此公告。

杭州新世纪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

年

1

月

9

日

附件：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1

、王哈萨女士，

1979

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无境外居留权，中级会计师。 曾担任北

京手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企管理部总监、 财务总监；

2009

年加入北京数字天域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现任北京数字天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综合管理中心总监、行政副总裁。

2

、曾昭龙先生，

1968

年出生，硕士，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曾就职于中国航空技术深圳

有限公司；现任深圳惠云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游惠宝（深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深

圳市赛云数据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深圳市盟盟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GRIDTEL

INTERNATIONAL LIMITED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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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新世纪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杭州新世纪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决议，公司决定于

2015

年

1

月

27

日召开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召集会议的基本情况

1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的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

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

场投票、网络投票或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

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3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5

年

1

月

27

日（星期二）上午

9:30

。

（

2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5

年

1

月

26

日

－2015

年

1

月

27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1

月

27

日上午

9:30－11:30

， 下午

13: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1

月

26

日

15:00

至

2015

年

1

月

27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或其他表决方式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

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4

、股权登记日：

2015

年

1

月

21

日（星期三）

5

、会议出席对象：

（

1

）

2015

年

1

月

21

日（星期三）

15:00

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公司股东也可授权他人（被

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代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不能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也可在网络

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

2

）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

3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其他相关人员。

6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7

号千禧大酒店三层财富

9

厅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一）议案名称

1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累积投票制）；

（

1

）选举何志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

2

）选举陈理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

3

）选举郭静波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

4

）选举林斌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

5

）选举董玮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

6

）选举李宏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

7

）选举潘斌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2

、审议《关于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3

、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累积投票制）；

（

1

）选举王哈萨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

2

）选举曾昭龙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4

、审议《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经营范围、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

1

）变更公司名称；

（

2

）变更公司经营范围；

（

3

）增加公司注册资本；

5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6

、审议《关于变更公司

2014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二）披露情况

以上议案均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决议公告及相关议案的具体

内容详见

2015

年

1

月

9

日的《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三、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1

、登记时间：

2015

年

1

月

22

日（星期四），

8:30－11:30

，

14:30－17:30

；

2

、登记方式：

（

1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和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本

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

（

2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证

券账户卡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

件、授权委托书和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

（

3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 （信函或传真方式以

2015

年

1

月

22

日

17:

00

前到达本公司为准）

3

、登记地点：杭州新世纪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信函邮寄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南环路

3766

号

杭州新世纪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信函上请注明

"

股东大会

"

字样）

邮编：

310053

传真：

0571-28996009

4

、其他事项：

（

1

）若因特殊原因无法在登记日办理会议登记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可按照上文第

2

点

登记方式的要求，凭完整、有效的证明文件在会议现场办理登记；

（

2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

3

）会议咨询：

联系电话：

0571-28996018

联系人：俞竣华、张凯平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或互联网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参加网络投票，网络投票程序如下：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２

、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项进

行投票表决：

投票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３６２２８０

世纪投票 买入 对应申报价格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流程为：

（

１

）输入买入指令；

（

２

）输入证券代码

３６２２８０

；

（

３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采取累积投票的除

外），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一，以此类推；对于逐项表决的议案，如议案四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

案，

４．００

元代表对议案四下全部子议案进行表决，

４．０１

元代表议案四中子议案

４．０１

， 依此类

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具体如下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元）

１００

总议案（累积投票除外）

１００．００

１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１．００

本次非独立董事选举采取累积投票制；在“可表决票数总数”范围内，可把表决票数投给

一名或多名候选人；投给

４

名候选人的票数合计不能超过可表决票数总数。 可表决票

数总数：

４×

持股数﹦可用票数。 请在括号内填写具体票数。

１．０１

选举何志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０１

１．０２

选举陈理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０２

１．０３

选举郭静波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０３

１．０４

选举林斌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０４

本次独立董事选举采取累积投票制；在“可表决票数总数”范围内，可把表决票数投给一

名或多名候选人；投给

３

名候选人的票数合计不能超过可表决票数总数。 可表决票数

总数：

３×

持股数﹦可用票数。 请在括号内填写具体票数。

１．０５

选举董玮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１．０５

１．０６

选举李宏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１．０６

１．０７

选举潘斌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１．０７

２

《关于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２．００

３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３．００

本次监事选举采取累积投票制；在“可表决票数总数”范围内，可把表决票数投给一名或

多名候选人；投给

２

名候选人的票数合计不能超过可表决票数总数。 可表决票数总数：

２×

持股数﹦可用票数。 请在括号内填写具体票数。

３．０１

选举王哈萨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３．０１

３．０２

选举曾昭龙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３．０２

４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经营范围、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４．００

４．０１

变更公司名称

４．０１

４．０２

变更公司经营范围

４．０２

４．０３

增加公司注册资本

４．０３

５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５．００

６

《关于变更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６．００

本次股东大会投票，对于议案

１００

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累计投票除外）表达相同意

见。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

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

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

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４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Ａ

、除议案一、议案三以外的其他议案，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对应的申报股数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Ｂ

、议案一、议案三采取累积投票，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选举票数。

（

5

）确认委托完成。

（

6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投票程序

1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

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1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的

"

密码服务专区

"

；填写

"

姓名

"

、

"

证券帐户号

"

、

"

身份

证号

"

等资料，设置

6-8

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4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2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激活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

"

激活校验码

"

激活服务密码。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11:30

前发出的，当日下

午

13:00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11:30

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

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

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申请数字证书时，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

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2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进行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

（

1

）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

"

选择

"

杭州新世纪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

（

2

）进入后点击

"

投票登录

"

，选择

"

用户名密码登录

"

，输入您的

"

证券帐号

"

和

"

服务密码

"

；

已申领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CA

证书登录；

（

3

）进入后点击

"

投票表决

"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4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3

、 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

2015

年

1

月

26

日

15:00

至

2015

年

1

月

27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注意事项

1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2

、对同一表决事项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3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网络投票、现场投票，以第一次为准；

4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18:00

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

http://wltp.cninfo.com.cn

），点击

"

投票查询

"

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

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五、其他事项

1

、会议联系人：俞竣华、张凯平

2

、电话：

0571-28996018

3

、传真：

0571-28996009

4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南环路

3766

号

5

、邮编：

310053

6

、本次会议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住宿等费用自理。

7

、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

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六、备查文件

1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杭州新世纪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1

月

9

日

B33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８４

证券简称：长电科技 编号：临

２０１５－００１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

银行理财产品及部分产品到期收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概述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阶段性闲置资金，公司五届十四次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阶段性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

影响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 利用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暂时闲置的资金进行低风险的银行短期

理财产品投资。

二、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主要情况

资金来

源

理财产品名称

产品类

型

理财金额

（万元）

理财

期限

（天）

理财起止日

（

２０１４

年度）

预计收益

（元）

实际收益

（元）

是否

提供

履约

担保

暂时闲

置资金

兴业银行企业

金融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

动收益

６

，

０００ ９０ ７．１０～１０．９ ６７３

，

１５０．６８ ６８０

，

５４７．９５

否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利多多财

富班车

３

号

保证收

益型

６

，

０００ ９０ ７．８～１０．６ ７１０

，

１３６．９９ ７１８

，

０２７．４０

否

兴业银行企业

金融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

动收益

６

，

０００ ９０

２０１４．１０．１１～

２０１５．１．１０

６２０

，

０５４．７９

否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利多多财

富班车

３

号

保证收

益型

６

，

０００ ９０

２０１４．１０．１５～

２０１５．１．１３

７０３

，

０６８．４９

否

三、截止本公告日，公司累计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情况

截止公告日，公司累计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６８

，

０００

万元，累计已获得收益

３

，

４５０

，

９０４．０３

元。

特此公告！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元月九日

证券简称：长电科技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８４

编号：临

２０１５－００２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陆续收到以下政府补贴：

序号 项 目 资金到账日 金额（万元）

１

基于

ＬＯＷ－Ｋ

芯片的

ＢＯＴ－ＦＣ

等高密度键合技术的系统集成

封装开发与产业化（

ＺＸ０２

［

２０１４

］

０１８

号）

２０１４．１０ ４

，

４６８．９２

２

支持进口、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和技术出口项目

２０１４．１０－１１ ６９．９５３

３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引导资金项目（滁发改高技［

２０１４

］

３９８

号

２０１４．１２ ２

，

３００．００

４

其他奖励、补贴等

２０１４．１０－１２ ９１．９１９６

合 计

６

，

９３０．７９２６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６

号

－－－

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上述补贴中

６

，

８６５．０８３

万元确定为递延收益，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年限进行确认；其余

６５．７０９６

万元计入

２０１４

年度的

营业外收入，确认为当期损益。

最终账务处理结果以会计师审计意见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元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2522

证券简称：浙江众成 公告编号：

2015-001

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计划减持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近日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大

魁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陈健先生、陈晨女士、何雪平女士、陈全林先生、李明华先生、何雪英

女士、陈群英女士、沈彩凤女士的通知，陈大魁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拟以大宗交易方式或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现将有关情况提示如下：

一、持股情况：

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大魁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陈健先生、陈晨女士、何雪平

女士、陈全林先生、李明华先生、何雪英女士、陈群英女士、沈彩凤女士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26,386.3367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份的

59.75%

。 其中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大魁先生持有公司

股份

20,500.00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份（

44,164.11

万股）的

46.42%

；陈大魁先生的一致行动人

陈健先生、陈晨女士、何雪平女士、陈全林先生、李明华先生、何雪英女士、陈群英女士、沈彩

凤女士分别持有本公司股份

3,328.00

万股、

2,146.0837

万股、

200

万股、

40

万股、

62.28

万股、

58.7416

万股、

11.05

万股、

40.1814

万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5,886.3367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

份（

44,164.11

万股）的

13.33%

。

陈大魁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20,500.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6.42%

，为公司控股股东和

实际控制人。 上述股份已于

2013

年

12

月

10

日起解除限售。

陈大魁先生和陈健先生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如下：

（

1

）、 陈大魁先生和陈健先生在 《首次公开发行招股说明书》、《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公告

书》中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

已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包括由该部分股份派生的股份如送红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等）。

（

2

）、 陈大魁先生和陈健先生在 《首次公开发行招股说明书》、《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公告

书》中承诺：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离职后

六个月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

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

根据上述承诺，陈大魁先生和陈健先生所持公司全部股份已于

2013

年

12

月

10

日起解

除限售，截至目前上述承诺均已实际履行完毕。 陈大魁先生和陈健先生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

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等承诺还在继续履行中。 本次计划减持股份

不存在违反其股份锁定承诺的情况。

其余一致行动人未曾作出过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二、减持计划：

1

、减持股东名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大魁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

2

、减持目的：陈大魁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自身资金需求；同时有利于优化公司股东结

构，增加股票的流动性。

3

、减持期间：自

2015

年

1

月

14

日起的未来六个月内。

4

、拟减持比例：预计所减持股份合计将不超过

3,500

万股，减持股份比例合计不超过公

司总股本的

7.92%

。 （若计划减持期间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等股份变动事项，则减持

股份数量做相应调整）。

5

、减持方式：拟以大宗交易方式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

三、其他事项：

1

、实施本次减持计划后，陈大魁先生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2

、陈大魁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对其也不存

在任何担保。

3

、 公司将督促陈大魁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按照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

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规定进行股份减持并切实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

、本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等规定的情况。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大魁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

通知》；

特此公告。

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一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９７

证券简称：新大陆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０３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股权收购意向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签订的协议仅为意向书，属于双方合作意愿的框架性、意向性约定。 具体合作事项

正式实施尚需各方根据尽职调查、评估结果等进行进一步的协商谈判。 因此，该股权转让事项

尚存在不确定性。

２

、本次股权转让交易价格尚未最终确定，存在《股权收购意向协议》涉及的各项后续事宜，

公司承诺将严格按照深圳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甲方”）正在筹划购买江苏智联天地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联天地”或“目标公司”）股权的交易事项，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９

日与

目标公司股东四川尚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尚纬信息”）代表、钱志明签订了《股权收

购意向协议》，拟收购目标公司

５５％

的股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预计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本次股权收购事项尚处于初步商谈阶段， 具体合作事项尚需各方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尽职

调查、评估后进一步协商，并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后实施。

二、交易对手的基本情况

１

、四川尚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注册号：

５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２０５８３

，地址：成都市锦江区锦华路一

段

８

号，目标公司股东，持有目标公司

３７．５％

的股权。

２

、钱志明，身份证号：

５１０１０２１９６４＊＊＊＊＊＊３Ｘ

，地址：无锡市惠山区中惠大道

１５８８

号，

目标公司股东，持有目标公司

１７．５％

的股权。

上述交易对手方共持有目标公司

５５％

的股权，与公司及目前持有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在产

权、业务、资产、债权和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任何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

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苏智联天地科技有限公司

住 所：无锡市惠山区中惠大道

１５８８

号

２９

号楼

注册资本：

４０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法定代表人：钱志明

经营范围：电子产品、通信设备（不含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和发射装置）、仪器仪表

（不含计量器具）、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的研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生产、销售

及维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的租赁服务；文具用品、办公设备的销售；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出资额 股权比例

四川尚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１５００

万元

３７．５％

钱志明

７００

万元

１７．５％

其他股东

１８００

万元

４５％

智联天地的相关财务数据待开展尽职调查、审计与评估后予以披露。

四、收购意向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收购标的

收购标的为尚纬信息、钱志明（以下简称“乙方”）持有目标公司

５５％

的股权

２

、收购方式

各方同意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作为基准日， 由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对目标

公司资产进行评估，并出具相应的资产评估报告书。 在此评估结果基础上，双方协商确定最终

交易对价。

公司拟以支付现金的方式向智联天地股东支付全部交易对价。 乙方承诺在签订正式协议

后

１

年内以不低于总对价

２０％

的现金增持新大陆股票并承诺

３

年内不转让。

３

、其他安排

（

１

）本次意向协议签订后，甲方在

１０

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人民币

２００

万元作为诚意保

证金。 双方承诺将尽力安排尽职调查、评估等工作并协商签署正式《股权转让协议》。

（

２

）乙方承诺：目标公司

２０１５

年经审计的税后净利润不低于

１

，

５００

万元；目标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经审计的税后净利润合计不低于

３

，

８００

万元；目标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经

审计的税后净利润合计不低于

７

，

０００

万元。

上述净利润值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孰低值计算， 由甲方确定的具备证券从业资格

的会计师事务所所出具的审计报告确定。

五、本次收购对本公司的影响

智联天地从设立至今以物联网产业为平台，融合移动互联网技术，提供快递行业信息化整

体解决方案， 重点打造快递行业移动智能终端、 物流行业应用软件和移动互联网业务 （电商

ＥＲＰ

）三大产品体系。 目前，智联天地在基于安卓系统的新一代快递移动智能终端市场处于领

先地位，移动互联网业务数据量快速增长，与快递公司和电商等利益相关方建立了基于移动互

联网和物联网的生态系统。

当前快递行业仍处于快速成长期，对终端智能化和数据信息化要求很高，二维码信息含量

高防伪加密性强的优点使得其相较一维码在快递行业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公司的二维

码技术及产品在快递行业有着很好的发展前景。

若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将对公司的业务产生积极的影响：

１

、凭借公司二维码识别技术和

品牌、渠道的优势，可以帮助智联天地在快递移动智能终端市场获得较快的增长，从而对公司

的收入利润带来贡献；

２

、依靠智联天地对快递行业的深入理解和客户资源，可以拉动公司二维

码识读模组、

ＭＰＯＳ

等产品的销售；

３

、智联天地的移动互联网业务与公司的二维码

Ｏ２Ｏ

营销业

务将产生很好的业务协同作用。

六、其他说明

本协议为意向性协议， 正式股权收购协议的签署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本公司将按照

《深圳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根据双方后续合作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收购股权意向协议》

特此公告。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９７

证券简称：新大陆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０４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０

日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发布了《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股权收购意向协议的公告》，后

经核查发现，因工作人员疏忽，该公告中交易对手方的业绩承诺事项表述错误，现更正后如下：

“乙方承诺：目标公司

２０１５

年经审计的税后净利润不低于

１

，

５００

万元；目标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经审计的税后净利润合计不低于

３

，

８００

万元； 目标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经审

计的税后净利润合计不低于

７

，

０００

万元。 ”

更正后的《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股权收购意向协议的公告》详见巨潮资

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５９

证券简称：云南旅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０２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转让其全资子公司股权的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旅游”、“公司”或“上市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７

日

收到控股股东云南世博旅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博集团”）通知，世博集团已通过

公开产权交易市场挂牌的方式将其全资子公司云南世博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博广告”）

５１％

的股权转让给云南堃驰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堃驰房地产”）。 具体情况如下：

一、交易概述

世博集团已与堃驰房地产签订《产权交易合同》，世博集团向堃驰房地产转让其全资子

公司世博广告

５１％

的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世博集团持有世博广告

４９％

的股权， 堃驰房地产持有世博广告

５１％

的股权，世博广告成为堃驰房地产控股子公司。

二、交易各方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系

本次权益变动前，世博集团是公司的控股股东，与全资子公司世博广告合计持有上市公

司

５４．４８％

股权。

世博集团将所持世博广告

５１％

的股权转让给堃驰房地产后， 世博广告不再为世博集团

的控股子公司，不再是世博集团的一致行动人；世博广告成为堃驰房地产控股子公司，成为

堃驰房地产的一致行动人。

本次权益变动后，世博旅游集团持有云南旅游的股权比例将由

５４．４８％

降至

４８．９９％

。 世

博旅游集团仍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云南省国资委仍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三、权益变动情况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股权结构：

１

、 本次权益变动前， 公司总股本为

３６５

，

３９６

，

２８８

股， 世博集团持有公司

１７８

，

９９７

，

９９３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８．９９％

，同时通过全资子公司世博广告间接持有公司

２０

，

０７９

，

５００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５．５０％

；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１９９

，

０７７

，

４９３

股股份，世博集团直接或间接持有上

市公司

５４．４８％

的股份，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云南省国资委持有世博集团

１００％

的股权，为世

博集团的控股股东，即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２

、本次权益变动前，堃驰房地产持有公司

７

，

７６７

，

１５４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１３％

。

（二）本次权益变动后股权结构：

１

、本次权益变动后，世博集团持有云南旅游的股权比例将由

５４．４８％

降至

４８．９９％

，世博

集团持股为

１７８

，

９９７

，

９９３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４８．９９％

。 ，仍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云南省

国资委仍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２

、本次权益变动后，堃弛房地产公司直接持有公司

７

，

７６７

，

１５４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１３％

），通过世博广告间接持有公司

２０

，

０７９

，

５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５．５０％

），合计持有公司

２７

，

８４６

，

６５４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７．６２％

，为公司第三大股东。

四、各交易方持有股份存在权利限制的情况

１

、截至公告日，世博集团持有云南旅游

１７８

，

９９７

，

９９３

股，均不存在被质押或冻结等权利

受限制等情况。

根据世博集团在云南旅游

２０１３

年重大资产重组中作出的承诺：世博集团以资产认购而

取得的云南旅游的股份，自发行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 因此，世博旅游集团持有的股

份中有

７８

，

５４２

，

９５３

股锁定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截止公告日，世博集团均未违反上述承诺。

２

、截止公告日，堃驰房地产不存在未清偿其对上市公司的负债、未解除上市公司对其负

债提供担保的情形，也不存在其他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截止公告日，堃驰房地产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有的云南旅游

２７

，

８４６

，

６５４

股，均不存在

被质押、冻结等权利受限制状态的情形。

根据堃驰房地产在云南旅游

２０１３

年重大资产重组募集配套资金中作出的承诺，堃驰房

地产认购云南旅游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自发行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

因此，堃驰房地产所持上市公司股份中有

７

，

７６７

，

１５４

股锁定期为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７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６

日，截止目前，堃驰房地产上述股份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２

日上市流通。

特此公告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０

日

2015年 1月 10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002055

证券简称：得润电子 公告编号：

2015-002

深圳市得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得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1

月

9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

深圳市得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得胜公司

"

）的通知，其将所持有的本公司股票

7,560,

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414,512,080

股的

1.82%

）质押给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用于股票质押式

回购交易业务，初始交易日为

2015

年

1

月

7

日，回购交易日为

2016

年

1

月

6

日。 该笔质押已

在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相关手续。

得胜公司共计持有公司股份

139,771,620

股 （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3.72%

，此前已累计质押公司股份总计

55,61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42%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得胜公司质押公司股份余额共计

63,170,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5.24%

。

特此公告。

深圳市得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五年一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0977

证券简称：浪潮信息 公告编号：

2015-001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暨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因正在筹划股权激励和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事宜，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

司股票（股票简称：浪潮信息，股票代码：

000977

）自

2014

年

12

月

22

日开市起停牌。 公司根

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分别于

2014

年

12

月

26

日、

2015

年

1

月

5

日披露了相关文件和公

告并继续停牌。

截至目前，非公开发行有关事项仍处于筹划过程中，尚存在不确定性，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广

大投资者利益，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1

月

12

日开市起继续

停牌，于刊登相关公告后复牌。 公司将及时披露相关重大事项的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五年一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2156

证券简称：通富微电 公告编号：

2015-001

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技术中心获国家认定企业技术

中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学技术部、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

合发布的

2014

年第

23

号公告，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技术中心被

认定为第二十一批享受优惠政策的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 经此认定，公司将可以享受科技开

发用品进口税收的优惠政策，公司将按照《海关总署

2007

年第

13

号公告》的规定

,

向公司所在

地直属海关申请办理减免税备案、审批等有关手续。

公司技术中心被认定为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是对公司的技术创新能力及研发能力的肯

定，是公司综合实力的体现，有利于技术人才引进，有利于公司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也有利于提

升公司行业地位，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1

月

9

日

证券代码：

002683

证券简称：宏大爆破 公告编号：

2015-001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

年

1

月

9

日，

2014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

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领衔的《拆除工程精确爆破理论研究与关键技术应用》获得

2014

年度国

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此外，公司以主要参与单位身份参加的《大型铁矿山露天井下协同

开采及风险防控关键技术与应用》也获得

2014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郑炳旭先生作为上述两个项目主要完成人分别获得了两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

奖。

此次获奖，不仅肯定了公司多年来在科技创新方面，尤其是在拆除爆破和矿山开采领域的

科研成就，更标志着公司科技创新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该奖项的获得对公司目前的业绩暂无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五年一月九日


